
From: Miguel Kimberly 
Sent: 2016年11月8日星期二 12:45 

To: response 
Subject: 有關建議改善聯交所的上市監管決策及管治架構 的諮詢文

件 

對於新監管體系的引入，並不看好其能加速包括新股上市之內的審批環節，按照以

往的監管思路，監管的過分影響只會收緊窗口，而非變革及創新，因此反對本次諮

詢檔。 




